进一步加强法律实施工作
充分发挥好审判职能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解读《人民法院加强
法律实施工作的意见》
2010年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人民法院实施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是重大的政治责任，也是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要求。为指导全国法院更加全面、正确、有效地实施好法律，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研究通过了《人民法院加强法律实施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这个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一、《意见》出台的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推动人民司法事业发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人民法院面临着新形势，国际国内形势仍然十分复杂，正确运用法律妥善化解民事纠纷、依法惩治各类犯罪、统筹和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新形势下，人民法院面临着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习好领会好，实施好贯彻好，维护好捍卫好的新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全社会对司法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长，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清醒认识、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新的司法需求与期待。

二、《意见》出台的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和主要矛盾，已经由立法转向执法和司法。把这个法律体系贯彻好、实施好、遵守好，使之真正发挥作用，已经成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也是重要的法律实施机关，负有正确实施法律体系，坚决捍卫法律体系，维护法律体系极大权威，不断促进法律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工作指导思想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理念，按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全面、准确地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精神实质，进一步加强法律实施工作，强化法律意识，提高司法能力，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加强队伍建设，推进司法改革，充分发挥审判执行职能作用，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三、《意见》的特点是什么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人民法院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结合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紧扣如何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实施，确立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法律实施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的工作和应当采取的举措，既有对人民法院近年来司法经验的总结，又有法律体系形成后对人民法院的新要求，力求系统全面，又突出重点，既要实施好法律体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尊严，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又要实现推动人民法院自身科学发展的目的。

四、《意见》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履行审判执行工作职责，实施好法律，主要内容包括规范立案工作，切实解决诉讼难；加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工作，正确实施刑事、民事和行政法律；加强国家赔偿工作，正确实施国家赔偿法；加强执行工作，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加强审判监督工作，坚持依法纠错；加强调解工作，切实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加强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加强案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
《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创新完善加强法律实施工作的机制，确保法律有效实施，主要内容包括推进司法民主，保障人民参与司法；推进司法公开，实行“阳光司法”；完善便民诉讼机制，方便群众诉讼；完善审判管理体系，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加强法院政务管理，完善司法保障工作机制；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队伍素质；推进司法改革，建立健全机制；自觉接受监督，争取支持配合；健全司法建议工作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强法治宣传，弘扬法治精神；加强学习和调研，不断提高实施法律的能力。

五、贯彻《意见》要注意哪些问题
贯彻落实《意见》，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切实抓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依法公正高效地审理好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是人民法院实施法律的主要途径。因此，案件审判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着法律实施的效果。
二是坚持能动司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要求法律实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服务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人民法院实施法律，必须坚持能动司法理念，努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践行“为大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

三是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法律实施，不仅要看法律是否得到严格执行，还要看法律实施的结果是否得到人民群众普遍认同，是否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否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审判工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民法院必须切实强化对社情民意的认识和把握，切实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重视做好法律释明、裁判说理等工作。要学习掌握群众语言，善于把法律语言转换成群众语言，使群众对人民法院的裁判听得清、看得懂，能理解，愿接受。

四是加强审判指导，确保司法统一。统一司法理念、态度和标准是法律实施的内在要求。通过审判指导促进全国法院执法标准的统一，是法律赋予上级人民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最高人民法院除依法通过审理上诉和再审案件统一司法标准外，还将进一步做好司法解释工作，加强审判指导，确保法律得到正确和有效的实施；正式编选和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提高司法效率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五是及时总结审判经验，服务立法完善。法律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和发展完善。今后，人民法院将一如继往地通过总结审判经验、提出立法建议、参与立法调研、加强案例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PAGE  
3

